
张店公安分局 2020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

报告解读

一、年度报告编制背景是什么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四十九条规

定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本级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。

二、年度报告解读内容的有哪些？

本报告由张店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的总体情况、主动

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、政

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

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六个部分组成。

三、2020 年政务公开工作情况？

（一）主动公开情况：

公开类别 公开数量

履职依据 1

机构职能 1

领导信息 1

规划计划 3

统计信息 1

重大决策预公开 4



会议公开 21

行政权力 16

建议提案 4

财政资金 3

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36

政策解读 4

人事信息 1

业务动态 12

政务公开保障机制 6

警营开放日 1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情况：

2020 年，淄博市公安局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5 件，

全部按时办结。其中，重复申请 2 件，申请违章信息公开 1

件、申请执法记录仪公开 1 件，均已制作政府信息公开答复

书并寄出。

（三）建议提案办理情况：

2020 年度，我局共收到区人大政协提案议案 3 件，其中

人大建议 2 件，政协提案 1 件，均已及时公布并解读。

（四）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

诉讼情况。

2020 年度，我局未有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

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。



四、重要举措有哪些？
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。以分局主要领导为组长，指挥中心

主任为副组长，建立了指挥中心牵头，各单位各负其责、分

头落实的工作机制。

二、逐步拓展细化，规范警务公开范围内容。编制了《张

店公安分局信息公开目录》、《张店公安分局局信息公开指

南》、《张店公安分局政务公开工作规范》、《张店公安分

局公文公开属性源头认定制度》，对公开范围内容作了进一

步详细规定，继续夯实工作基础，不断深化公开内容，全面

提升信息公开水平,促进依法行政，稳步、全面、深入推进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
三、积极开展培训。分局成立由党委委员、副局长李长

虹任组长，指挥中心主任郑青峰任副组长的政务公开培训领导

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指挥中心，负责分局政务公开培训

工作的统筹、协调、指导、督办。


